图书借用规则
1、 读者在本馆借书，需凭借书卡，教工每人限借5本，学生每次限借1本。

2、 凡在本馆所借的图书，应按时归还。借出期限：教师所借教学参考书一般不超过一学期，课外读物不超过一个月；学生所借图书一般不超过二周。

3、 教学工具书，内部珍藏等图书一般不予外借，如有特殊需要，不经教务处批准，按图书馆规定限期归还。

4、 读者必须爱护图书，不得在图书上写画，不得污损和丢失，否则，应照章赔偿。

